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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并同意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是基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从公司长

远利益出发，有利于维护股东的权益，符合《公司章程》中现金分红政策，具备合法性、合

规性、合理性，有利于公司健康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202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45� � �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2023－047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或“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

2023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发生的房屋租赁、提供产品原料运输及仓储中转业务服务、

酒店会务住宿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6235.69万元。关联董事郭彦君回避表决。本交

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集团” ）

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2年度预计发生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 关 联 人 提

供劳务

江苏钟山新材料有

限公司

产品原料运

输及仓储中

转

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确定各项服务价格

18,000,000.00 3,083,878.16 12,797,835.62

南京金浦英萨合成

橡胶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210,888.4 6,580,295.59

金浦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4,000,000.00 777,306.57 1,871,832.55

南京金陵塑胶化工

有限公司

600,000.00 0.00 116,477.06

浙江古纤道绿色纤

维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871,978.11 12,303,151.72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

有限公司

3,200,000.00 796,687.8 1,668,160.35

福建钟山化工有限

公司

4,000,000.00 413,159.65 1,893,606.63

安徽钟山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存储服务

30,000.00 0.00 0.00

小计 59,830,000.00 8,153,898.69 37,231,359.52

接 受 关 联 人

提供的劳务

宜兴金浦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酒店会务、

住宿

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

的原则，不损害交易双方任

何一方的利益

900,000.00 77,334.00 62,170.75

黄山金浦东邑酒店

有限公司

400,000.00 0.00 0.00

金浦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租赁关联人

办公楼

1,226,897.16 408,965.72 1,226,897.10

小计 2,526,897.16 486,299.72 1,289,067.85

合计 62,356,897.16 8,640,198.41 38,520,427.3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郭金东

注册资本：65,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主营业务：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科技投资、合办、创办高新

技术企业；承办创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业务；对企业进行投资并管理；创办高技术成果产

业化基地、示范高科技产业成果；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240,435,805.04 22,317,047,736.54

净资产 7,687,369,979.38 7,378,155,144.58

营业收入 15,254,681,645.98 10,699,498,048.30

净利润 418,104,264.04 -131,232,030.23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金浦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企业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

合作风险较小。

（二）江苏钟山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钟山新材”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巧林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江北新区丰华路158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

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生物农药技术研发；生物基材料

制造；生物基材料销售；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技术推广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新材料技术研发；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国内贸易代理；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劳

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

备租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95,372,083.07 705,176,932.40

净资产 230,407,360.24 265,348,569.50

营业收入 95,929.20 941,342,485.62

净利润 12,269.50 31,486,303.58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钟山新材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三）南京金浦英萨合成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英萨”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邰保安

注册资本：4,300万美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崇福路109号

主营业务：从事包括丁腈橡胶制造，丁腈橡胶及其相关石油化工产品（丁二烯、丙烯腈

以及橡胶助剂）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从事与此类产品有关的研究、开发、服务及其他相关

的经营活动（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危险化

学品批发（按审批和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94,248,066.75 662,348,422.17

净资产 241,615,615.42 315,384,057.39

营业收入 615,893,937.36 461,785,045.75

净利润 93,917,556.94 73,282,939.09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英萨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金浦环东新材料有限公司持股50%的联营企业，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四）金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新材料”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葛盛才

注册资本：14,664.8793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大厂（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188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仅限取得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石油化工新材料生

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技术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772,423,312.19 670,509,470.69

净资产 576,168,137.35 542,674,742.41

营业收入 258,523,608.52 196,957,000.77

净利润 21,212,716.77 11,320,536.28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浦新材料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对出租之房屋拥有所有权，且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五）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塑胶”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卢建飞

注册资本：7920.69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大纬东路186号

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销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经营）。 聚丙烯、塑料

制品、热能（蒸汽）、冷却水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体育场塑胶铺装材料；

座椅生产、安装；模具制造；装卸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004,727,829.45 2,442,633,915.41

净资产 1,041,822,513.47 1,056,506,282.98

营业收入 951,383,872.19 872,746,361.08

净利润 34,688,884.13 13,404,028.69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金陵塑胶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六）浙江古纤道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纤道绿色纤维”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徐跃林

注册资本：78,000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斗门街道望海路18号2幢

主营业务：无储存批发经营：1,4-二甲苯、甲醇（经营场所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1年7月12日）。 生产：改性聚酯切片、涤纶工业丝及其它

涤纶制品，销售自产产品；聚酯切片原辅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纺织品、化纤产品的批发、

佣金代理及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006,955,365.80 4,250,036,282.49

净资产 1,479,384,754.81 1,445,608,075.81

营业收入 6,722,315,759.96 4,832,469,571.88

净利润 90,223,556.28 -33,776,679.00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古纤道绿色纤维是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生产能力重组，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

险较小。

（七）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德东方”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杨舒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经济开发区宁六路581号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轨道交通零部件、橡塑软管、橡塑密封件、橡塑减震制品、其他

橡塑产品及其制造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技术咨询与检测服务；化工产品、汽车的

销售；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作、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营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35,821,645.36 1,004,272,306.90

净资产 501,727,201.06 534,791,280.79

营业收入 476,537,477.63 404,385,425.32

净利润 31,893,015.95 26,630,608.66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利德东方是公司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八）福建钟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钟化”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黎松

注册资本：22,000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石化工业园区南山片区B区1号

主营业务：表面活性剂与炼化助剂项目类产品、聚醚多元醇新材料项目类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

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755,733,244.35 770,448,491.15

净资产 451,830,548.84 432,739,455.00

营业收入 851,348,704.34 576,086,905.44

净利润 3,663,406.79 -15,499,097.36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福建钟化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本公司与其合作，坏账风险较小。

（九）宜兴金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金浦酒店”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许春兰

注册资本：12,000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宜城街道人民南路3号

主营业务：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游泳池、棋牌、婚庆、酒吧、洗浴、理发服务；卷

烟、雪茄烟零售；会议服务；汽车租赁；票务代理（除火车客票）；停车场服务；洗衣服务；保

健按摩服务；食品（按许可证所列范围和方式经营）销售；日用百货的零售；利用自有资金

对旅游项目、酒店项目进行投资；旅游项目开发、运营管理；旅游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房地产开发经营。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歌舞厅、卡拉OK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22,404,090.09 303,851,171.00

净资产 62,435,499.13 44,952,529.75

营业收入 38,091,788.16 24,956,994.92

净利润 -27,097,190.94 -17,482,969.38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宜兴金浦酒店是公司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企业，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十）黄山金浦东邑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山金浦酒店”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许春兰

注册资本：9,726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汤口镇汤川路128号

主营业务：住宿，餐饮服务；KTV；足浴服务；卷烟零售；预包装食品、旅游纪念品零售；

会务接待（不含行政许可项目）；旅游咨询服务；酒店自有设施设备出租。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科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39,479,569.34 38,142,069.04

净资产 33,919,630.49 30,524,972.99

营业收入 2,292,345.36 1,505,108.86

净利润 -5,061,122.05 -3,394,657.50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黄山金浦酒店是公司参股公司南京金浦东裕投资有限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十一）安徽钟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钟山新材”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马巧林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北市煤化工基地华夏路8号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新型催

化材料及助剂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成立时间：2022年12月6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安徽钟山新材是公司控股股东金浦集团下属控股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南京金浦供应链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金浦供应链” ）、南京金马供应链管理公

司（以下简称“金马供应链” ）与金浦集团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确定各项服务价格。

2、定价依据：根据原服务单位的合同价或当时当地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各项

服务价格。

3、油价运价联动：与油价相关的运输、中转价格自合同签定日起，如果成品油价格上

涨或者下跌累计超过10%时，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对运价做出调整。

4、交易协议：金浦供应链、金马供应链分别与金浦集团签署了《运输及仓储服务框架

合同》。 协议各方在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基础上，就具体交易事宜另行签署

具体交易合同加以约定。

（二）金浦供应链、金马供应链与金浦集团附属公司签署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双方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3、交易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规定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三）金浦钛业与宜兴金浦酒店、黄山东邑酒店签署酒店服务框架协议情况

1、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3、交易协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的规定与各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四）南京钛白与金浦新材料签署房屋租赁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价依据：以与租赁房屋有关的税费及合理收益并参考当地市场价格作为租金定

价依据。

3、付款及结算方式：按协议约定支付房屋租金。

4、交易协议：南京钛白与金浦新材料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

（五）安徽金浦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新能源” ）与安徽钟山新

材签署服务协议的情况

1、定价原则：按照公平、公正以及市场化的原则，不损害交易双方任何一方的利益。

2、定价依据：具体的费用水平在服务开始前两个月参照市场类似服务的公允价格定

价。

3、交易协议：金浦新能源与安徽钟山新材签署服务协议，并在服务开始前就服务价格

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每季度结算一次费用。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交易双方降低运营成本，有利

于公司扩大业务渠道，均为生产经营所必须，具有持续性。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

允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本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交易价格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基于上述情况，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

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所必需的，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制定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充分保证了公司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

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3、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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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财会[2021]35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5号》” ）和《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第16号》” ）的规定和

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和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21年12月3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财会〔2021〕35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15号” ），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

过程中产出的产品和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 和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内容自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准则解释第16号，该解释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

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

行；“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 、“关于

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的内容自公布

之日起施行。

依据上述规定及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15号、准则解释第16号的

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4、董事会审议情况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或“公司” ）于2023年4月28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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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4月28日，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 或“公司” ）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根据经营

发展需要，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吴月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吴月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副总经理吴月女士：1982年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行政经理、战略发展部总助、南京金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管理部主任、金浦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截止公告日，吴月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情形；吴月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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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钛业”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5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现场会议，在会议现场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上述任一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2023年5月1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2）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

票。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关于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

5.00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提案披露情况

本次会议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2023年4

月29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3、表决事项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在审议第1.00项至第5.00项项议案时，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并向股东大会提交《2022年

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

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

卡；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证券账户卡；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内容见本通

知附件）和证券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请于2023年5月18日17:00前，将

签妥的《授权委托书》发送邮件至本公司备查（会场正式报到时出具相关原件）；异地股

东可用信函、邮件发送方式登记（须在2023年5月18日17:00前送达或邮件发送至公司），

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3年5月18日8:30-17:00

3、登记地点（信函地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史乙轲

联系电话：025-83799778

联系邮箱：nj000545@sina.cn

3、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食宿

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的具体操作说明详见本通知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通知。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45” ，投票简称为“金钛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

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

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

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

15结束时间为2023年5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

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 关于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5 关于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议案采用普通投票制（同意、弃权、反对只能选择一项）。

（下转B475版）


